
海南大学管理学院

2019 年博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工作实施细则

根据《海南大学 2019 年博士研究生招生简章》，结合管理学院

具体情况，现将 2019 年博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工作安排如下：

一、复试时间地点

研究方向 时间 地点 备注

企业管理、财务管理、

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2019 年 5 月 31 日

（周五）上午 8:30

社科群楼

B314 室

请考生携带准

考证、身份证备

查，并提前 30

分钟到达社科

群楼 B308 室签

到。

二、复试名单



三、复试内容

复试主要包括对考生综合能力的考查、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

及体格检查等。

1.综合能力考查

综合能力考查以面试方式进行，具体内容由复试专家小组负责确

定，主要包括专业能力、专业英语应用、综合素质等方面。面试满分

100 分，其中专业能力 40分、英语能力 20分、综合素质 40分。每

位复试考生的面试时间一般不少于 20 分钟。

基本考查流程：

——个人陈述：个人基本情况及学术经历、个人学术成果介绍、

学习目的和研究计划陈述、对报考专业和拟报研究方向的陈述

——评委提问

——英文文献段落翻译（考生现场抽签）和评委英语提问（考生

英语回答）

2.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

主要考核政治思想表现、学习工作态度、道德品质、遵纪守法、

诚实守信等方面；此项考核不计入复试成绩，但考核不合格者不予录

取。

3.体格检查

考生本人自行到海南大学医院体检。体检时自备一寸近期免冠照

片 1张，体检费 100 元，注意必须空腹。体检结果请务必于 6月 3 日

前交回管理学院学科与科研办公室易老师处（社科群楼 B301，办公



电话 66290798），体检不合格的考生不予录取。

校医院地址：海口市美兰区海甸三西路（海大南门左转 50米左右）

四、拟录取

根据考生的初试及复试成绩，计算综合成绩。计算公式如下：

综合总成绩=（初试成绩÷3）×50%+复试成绩×50%。

1．学院在充分尊重导师招生自主权的基础上，依据考生综合成

绩确定各学科拟录取名单。

2．学科招收在职攻读博士学位人员（报考类别为“定向就业”

的考生）一般不超过本学科招生计划的 20%。

3．复试期间若发现有考生不符合报考规定条件、考试违纪、身

体及政治思想道德状况等不符合录取要求的，一律视为不合格，不予

录取。

五、公示

拟录取名单须报送学校研究生处审核，审核通过的拟录取名单在

学校主页上公示 10 个工作日，无异议后，提请学校研究生招生工作

领导小组审定，并按要求报相关部门审批。

六、其他事宜

1.考生自备简历：政治表现、外语水平、业务和科研能力等（篇

幅仅限 A4一页，一式 8 份，面试时自行交给评委）。

2.考生务必保证报名时所留通讯方式畅通，以便通知相关信息。

http://poi.mapbar.com/haikou/
http://poi.mapbar.com/haikou/meilan.html

